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2）丰法刑初字第00021 号
公诉机关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邬军，男，1970年1月20日出生于重庆市丰都县，身份证号码512324197001200452，汉族，中专文化，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人，住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西路10号3单元1-1。2011年7月27日因涉嫌诈骗罪被丰都县公安局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丰都县看守所。
辩护人罗杨，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以丰检刑诉[2011]2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邬军犯诈骗罪，于2011年12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邬军及其辩护人罗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
1、2009年期间，秦世林因办理退休证委托被告人邬军帮忙查询其档案，但未能查询到。后被告人邬军以帮秦世林补办档案为由，骗取秦世林3000元。
2、2010年4月至2011年7月期间，被告人邬军利用工作之便将所在单位的空白退休证秘密取出填写后加盖丰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钢印和公章，为他人办理无效退休证，并谎称凭该退休证能够领取退休金。尔后，被告人邬军以办该退休证需补交社保费为名骗取他人钱财。被告人邬军先后为秦世林、蹇永普、秦大友、廖学方、余俊洁、罗世碧、李代发、张子平、廖学志、李昌华、余国英、向秀兰、廖定华、廖小生、蔡桂芳、秦明福、陈正碧、蔡万树、向春华、李昌兰、廖秀华、李蓉、孙军、钟明、张红军、张明方、付亚、罗云、向发荣、田应普、许存仕、陈文秀、廖朝树、傅体文、张德梅、罗祥、刘术娟、汪洪梅、汪洪霞、汪洪莲、董淑芳、向承云等人42办理了“退休证”共计骗取了1204000元。 

另查明，被告人邬军为了防止他人发现其所办理的退休证是无效退休证，根本无法领取退休金的事实，每月按时给其无效办理的退休人员通过银联存入1150元和1180元不等的退休金直到案发，共存入165930元。案发后，已被公安机关予以扣押。案发前，被害人廖小生和刘术娟担心被骗要求退钱，被告人邬军退还了二被害人共计63000元。案发后，被告人邬军向其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退回赃款297600元。其余的赃款被告人邬军自己交待全部用于赌博和日常开支。
还查明，案发后，被告人邬军主动向其所在单位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上述事实，被告人邬军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害人秦世林、蹇永普、秦大友、廖学方、余俊洁、罗世碧、李代发、张子平、廖学志、李昌华、余国英、向秀兰、廖定华、廖小生、蔡桂芳、秦明福、陈正碧、蔡万树、向春华、李昌兰、廖秀华、李蓉、孙军、钟明、张红军、张明方、付亚、罗云、向发荣、田应普、许存仕、陈文秀、廖朝树、傅体文、张德梅、罗祥、刘术娟、汪洪梅、汪洪霞、汪洪莲、董淑芳、向承云陈述；证人邬春梅、高霞、李红等人的证言； 书证户籍证明、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抓获经过、自首证明、辨认笔录、办理退休证程序的情况说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存款凭条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邬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邬军犯诈骗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邬军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邬军退了一定的赃款，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综合以上量刑情节，本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罗杨提出被告人邬军有自首情节，没有前科，退了一定的赃款，建议本院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邬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1年7月27日起至2023年7月26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邬军将违法所得赃款退还给被害人。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刘东奎
人民陪审员      刘其明
人民陪审员      赵亚玲
二○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艺菡
　　　　
— 4 —

